100學年度第一階段實習分發選填志願表
【國民小學教育學程選填實習學校】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學生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
	聯絡信箱
	

	實習期程
	100.08.01 ~ 101.01.31
	 是否已瀏覽過「實習注意事項」 □是


附註：
1.信箱資料請勿填寫「學校信箱」及「hotmail」信箱。
2.「實習注意事項 」http://www.tecr.pu.edu.tw/board/100practice_991201.doc
二、選填實習學校之志願順序
	學校名稱
	實習名額
	志願順序

	北屯國小
	3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健行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國安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大仁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國光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沙鹿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竹林國小
	5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	大德國小
	6
	第    順位之志願


備註：
1.請於志願順序欄位填寫阿拉伯數字   1、2、3….。
2.建議同學務必皆填寫完所有志願之順序。
繳交日期   ： __________________
學生簽名   ： __________________

收件工讀生 ： __________________
請同學最晚於99年12月17日17:00前繳交至師培中心辦公室表單的底部
